地震监测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
服务要求

一、测评服务基本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147号令)、《国务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第745令）、《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公通字〔2007〕43号）、《关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公通字〔2004〕66号）和《贯彻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安部2020〔1960〕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参照《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第三级标准，对武汉市地震监测中心的地震监测系统所涉及的物理环境、通信网络、区域边界、计算环境和管理中心等内容进行等保测评并出具《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


	序号
	服务内容
	数量
	金额
（万元）

	1
	按照第三级标准对地震监测系统开展等级保护测评，并对系统进行漏洞扫描及渗透测试，测评完成后出具《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
	1项
	4.8


二、项目实施人员要求：
投标供应商需应具备有效的《网络安全服务认证证书等级保护测评服务认证》；投标供应商应组建专门的测评团队或具有公安机关认可的攻防演练实验室平台，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等级测评师（高级）资质或软件测评（高级）资质；项目测评人员需具有等级测评师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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